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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上午，负责派
出所户籍工作的郓城县公安
局西城派出所副教导员谭潇
接待了闫军勇和该男子。

虽然该男子能说出父
亲和弟弟的名字，但仅凭这
些信息，找到他们并非易
事。根据该男子提供的简
单信息，谭潇经过几个小时

的查询比对，最终发现该男
子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
某村一村民保先生极为相
似。

于是，谭潇立即联系当
地派出所，在对方的协助
下，又与该村村干部取得联
系。20分钟后，对方传来好
消息，保先生很可能就是该

男子的弟弟。
“和他们村干部电话还

没挂断，保先生的电话就打
了过来……”谭潇介绍，电
话中，保先生急切地询问该
男子的情况。随后，谭潇将
电话交给该男子，两人在电
话中使用方言交流，确定男
子就是保先生的哥哥。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冯锴 实习生 刘世
伟） 注意了，拉人进群可能涉
嫌违法犯罪。近日，两名小伙
子因“推广”微信群被巨野警方
抓获，两人不仅被拘留，还分别
被罚款10万元。

2月 16日，巨野县公安局
西城派出所副教导员彭源冰向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介绍，警
方近期了解到，有人在辖区推
广涉嫌诈骗活动的微信群。经
调查，警方锁定违法人员杨某、

冀某，并将他们抓获。经查，自
2月4日起，杨某、冀某在明知
某微信群从事网络诈骗活动的
情况下，伙同他人窜至东明、巨
野等地，以赠送礼品为诱饵邀
请群众进群，为上家推广微信
群 200 余个，两人非法获利
3000余元。

目前，巨野县公安局西城
派出所已依法对违法人员杨
某、冀某分别给予行政拘留10
日，并处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
罚。

警民携手助失散20年兄弟团聚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冯锴 实习生 刘世伟

“谁见了都会帮忙，有这样好的结果也确实没想到……”2月19
日，说起上周的经历，郓城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闫军勇仍然
十分激动。他也没想到，自己和战友一次好心的询问，竟然促成了云
南省失散20年的保先生兄弟团聚。

时间回到一周前的 2
月12日，当天气温骤降，寒
风料峭。9时许，闫军勇和
战友王全战外出经过一家
废品收购站时，一个身材瘦
小的男子引起了他们的注
意。

“当时气温很低，他只
穿了个小毛衣，看着很可
怜，我们就想着去问问咋回
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闫军勇介绍，该男子当时手

里拿着100元钱，询问他们
哪里能买一辆二手人力三
轮车，他想收废品挣钱。

通过该男子口音，可以
听出他是外地人。但在交
流过程中，闫军勇发现该男
子思维较为混乱，怀疑他是
走失人员，便决定帮他找
家。于是，他们带该男子吃
饭、洗澡、理发，还为他买了
御寒衣物。

经过耐心交流，该男子

只能说出自己家在云南以
及父亲、弟弟的名字，但家
里具体地址以及家人的联
系方式依然无法提供，而他
身上也没有身份证等证件，
闫军勇便将该男子带回家
里住下。

2月13日，闫军勇经过
多次交流，依然无法得到有
价值的信息，便带着该男子
向郓城县公安局西城派出
所求助。

寒风中偶遇走失男子

民警接力找到亲人

“我当时也很激动，要
是没有民警的帮忙，也不可
能帮他找到家人。”闫军勇
表示，他加了保先生的微
信，又将其哥哥带回家，等
待兄弟团聚。

2月16日，经过近40个
小时的车程，行程 2000多
公里，保先生和妻子驾车来
到郓城县闫军勇的家中。

闫军勇介绍，保先生一眼就
认出了哥哥，抱着哥哥失声
痛哭，场面令人动容。听了
保先生的介绍，闫军勇才知
道，两兄弟竟然已经失散了
20年。

保先生的哥哥时而清
醒时而混乱，从他断断续续
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20年
前，他被人带出云南，到外

省一处砖窑打工。后来，他
自己跑了出来，一直流浪在
外，有时以乞讨为生，有时
打零工挣点钱。后来流浪
至郓城县，幸好遇到好心的
闫军勇和王全战，最终在民
警的帮助下找到了家人。

2月17日，保先生将一
面锦旗送至郓城县公安局
西城派出所表示感谢。

亲人团聚，竟已失散20年

假公安来电诈骗，
真警察戳穿骗局
曹县一女子轻信被骗8万元，
巨野一女子及时咨询避免损失

拉人进群“赚”了三千元，
他们却分别被罚十万元“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冯锴 实习生 刘世
伟） 冒充“公检法”诈骗是一
个比较老套的诈骗手法。近
日，同样是接到了类似的电话，
曹县一女子轻信对方被骗8万
余元，而巨野县一名女子及时
向警方咨询避免了损失。

2月19日，牡丹晚报全媒
体记者从菏泽市公安局了解
到，2月12日，曹县一女子接到
一个“00853（535）”开头的电
话，对方称是“菏泽市公安局民
警”，告知该女子有人冒用其身
份证信息办理假护照入境，被

“沈阳警方”截获，需要配合调
查。随后，电话转接至“沈阳市
公安局”，对方表示该女子名下
银行卡汇入大量赃款，需要进
行资金审查。在对方引导下，
该女子向所谓的“安全账户”转
账8万余元。

而就在几天前，巨野县的
秦女士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她
的做法就未能让骗子得逞。据
介绍，2月4日，秦女士接到一

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公检法人
员，告知秦女士因涉嫌洗钱犯
罪，其银行卡内30万余元被冻
结，如需解冻，则要将 30万余
元转往他们提供的“安全账户”
进行认证，认证成功后所有金
额都将返还。而秦女士接受过
反诈教育，对此产生怀疑，于是
便到巨野县公安局北城派出所
咨询。民警了解情况后，确定
秦女士接到的是诈骗电话。

警方介绍，冒充“公检法”
诈骗案件中，不法分子通常会
以“涉嫌违法犯罪”的名义，再
配以伪造的“逮捕令”“通缉令”
等物品，使群众产生恐惧心理，
进而诱导受害人向所谓的“安
全账户”转账，达到诈骗钱财的
目的。

警方提醒，公检法工作人
员不会通过电话或社交软件进
行办案；公检法机关没有所谓
的“安全账户”，更不会让公民
转账汇款；犯罪分子可以通过
改号软件修改来电号码，如有
疑问，可以直接拨打110确认。


